工作規則修正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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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工資與獎勵
第二十條 (延長工時及停止假期工作之工資加給標準)
          本會延長員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之：
          一、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一以上。
          二、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二以上。
          三、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延長工作時間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倍發給之。
          休息日工作之工資發給：
          一、因業務需要，本會經員工同意於休息日工作者，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一以上；工作2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二以上。
          二、休息日之工作時間及工資之計算，4小時以內者，以4小時計；逾4小時至8小時以內者，以8小時計；逾8小時至12小時以內者，以12小時計。
          停止假期工資發給或事後補假：
          一、因業務需要，本會經員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加倍發給。
          二、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本會認有繼續工作之必要者，得停止勞動基準法第36條至第38條所定之假期。但停止假期之工資應加倍發給，並應於事後補假休息。
          農會依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1項規定延長員工工作時間，應發給延長工時工資；惟勞工於延長工作時間後得同意選擇補休。




第四章   工作時間、休息、休假、請假
第二十七條（例假及休息日）
           本會員工每7日中應有2日之休息，其中1日為例假，    1日為休息日，工資照給。
           本會依實際需要，得實施勞動基準法第30條第2項、第3項及第30條之1彈性工時，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第二十八條 （休假日）
           本會員工於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節日、勞動節及其他由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應放假之日，均予放假，工資照給。
           一、紀念日如下：
            （一） 中華民國開國紀念日：1月1日。
            （二）和平紀念日：2月28日。
            （三）國慶日：10月10日。
           二、勞動節日，指5月1日勞動節。
           三、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應放假之日如下：
            （一）春節：農曆1月1日至1月3日。
            （二）兒童節：4月4日。兒童節與民族掃墓節同一日時，於前一日放假。但逢星期四時，於後一日放假。
            （三）民族掃墓節：定於清明日。
            （四）端午節：農曆5月5日。
            （五）中秋節：農曆8月15日。
            （六）農曆除夕：農曆12月之末日。
            （七）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日者。
           前項休假日，經勞雇雙方協商同意後，得酌作調移。




第二十九條（特別休假）
           本會員工於本會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本會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一、6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3日。
           二、1年以上2年未滿者，7日。
           三、2年以上3年未滿者，10日。
           四、3年以上5年未滿者，每年14日。
           五、5年以上10年未滿者，每年15日。
           六、10年以上者，每1年加給1日，加至30日為止。
           前項員工之工作年資自受僱當日起算。
           中華民國103年12月31日在職且繼續於同一農會工作之編制員工每年特別休假日數，得按其至年終連續服務之編制員工年資，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滿1年者，第2年起7日。
           二、滿3年者，第4年起14日。
           三、滿6年者，第7年起21日。
           四、滿9年者，第10年起28日。
           五、滿14年者，第15年起30日。
           六、在農會人事管理辦法未作修正前，依勞動基準法休假日數之規定，修正為滿2年者，休假日數10天，滿5年者，休假日數15天。
           特別休假日期，由員工排定；但本會基於企業經營上之急迫需求或員工因個人因素，得雙方協商調整。
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其應休未休之日數，由本會發給工資。
	第三章   工資與獎勵
 第二十條(延長工時及停止假期工作之工資加給標準)
          本會延長員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之：
          一、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一以上。
          二、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二以上。
          三、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延長工作時間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倍發給之。
          停止假期工資發給：
          一、因業務需要，本會經員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加倍發給。
          二、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本會認有繼續工作之必要者，得停止例假日、休假日。但停止假期之工資應加倍發給，並應於事後補假休息。
          農會依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1項規定延長員工工作時間，應發給延長工時工資；惟勞工於延長工作時間後得同意選擇補休而放棄領取延長工時工資。














第四章   工作時間、休息、休假、請假
第二十七條（例假日）
本會員工每7日中至少應有1日之休息，作為例假，工資照給。




第二十八條 （休假日）
           本會員工於紀念日、勞動節日及其他由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應放假之日，均予放假，工資照給。
           一、紀念日如下：
            （一） 中華民國開國紀念日：1月1日。
            （二）和平紀念日：2月28日。
            （三）國慶日：10月10日。
            二、勞動節日，指5月1日勞動節。
            三、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應放假之日如下：
            （一）春節：農曆1月1日至1月3日。
            （二）兒童節：4月4日。兒童節與民族掃墓節同一日時，於前一日放假。但逢星期四時，於後一日放假。
            （三）民族掃墓節：定於清明日。
            （四）端午節：農曆5月5日。
            （五）中秋節：農曆8月15日。
            （六）農曆除夕：農曆12月之末日。
            （七）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日者。
            前項休假日，經勞雇雙方協商同意後，得酌作調移。
           勞基法第37條所定休假，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補休：
           一、勞基法第36條所定例假。
           二、勞工因勞基法第30條第1項所定正常工作時間修正縮減致無庸出勤之時間。
第二十九條（特別休假）
           本會員工於本會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每年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一、1年以上3年未滿者7日。
           二、3年以上5年未滿者10日。
           三、5年以上10年未滿者14日。
           四、10年以上者，每1年加給1日，加至30日為止。
           中華民國103年12月31日在職且繼續於同一農會工作之編制員工每年特別休假日數，得按其至年終連續服務之編制員工年資，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滿1年者，第2年起7日。
           二、滿3年者，第4年起14日。
           三、滿6年者，第7年起21日。
           四、滿9年者，第10年起28日。
           五、滿14年者，第15年起30日。
[bookmark: _GoBack]           六、於103年2月以後到職者，得按當月至年終之在職月數比例於104年1月起核給休假，且不得低於勞動基準法規定。
           特別休假日期應由本會與員工協商排定之；因年度終結或終止契約而未休，且可歸責於本會者，其應休未休之日數，由本會發給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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